
附錄五、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再造」調查問卷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 基本資料：(請在適當的方格中打”ˇ”) 

1. 性別：  □ （1）男         □ （2）女 

2. 年齡：  □ （1）30歲以下  □ （2）31-40歲   □（3）41-50歲 

           □ （4）51歲以上 

3. 職稱：  □ （1）講師       □（2）助理教授    □（3）副教授 

           □ （4）教授       □（5）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服務機關： 

           □ （1）私立大學校院       □ （2）公立大學校院 

敬愛的教育人員： 
您好為了提升學校教育的績效與品質，因應社會變遷與時代的潮流，促進學校行

政組織彈性化，以符合學校發展的需求，本校接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，

刻正進行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再造之研究」，以了解國民小學行政組織再造的

可行性與具體作法。 
   您的意見至為寶貴，懇請撥冗填答本問卷，本研究結果將提供教育行政單位作
為教育決策之參考。謝謝您的合作。敬祝 
教祺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主持人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清山 敬啟 

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 

 

大學校院用 



【填答說明】 

1. 本問卷共有五題，題目之題末有「可複選」字樣為複選題；題末有「單選」
字樣為單選題。請在最適當的選項前的□打”ˇ”。 
2. 請每題都填答，如有其他意見，請在每題的「其他」欄中簡要敘述。 

一、依現行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，國民小學之規模分為12班以下、13至

24班、25班以上，依其規模不同各有不同教職員員額編製，您認為目前是

否有調整需要？(單選) 

□（1）維持現狀，不需調整 
□（2）應加以調整，應調整為： 
     □ ? 12班以下 ?13-24班 ?25-48班 ?49-72班? 73班以上 
     □ ? 24班以下 ?25-48班 ?49-72班 ?73班以上 
     □ ? 12班以下 ?13-36班 ?37-72班 ?73班以上 
     □ 其他(請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二、您認為現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中，下列那些職務應由教師兼任？(可複

選) 

    □（1）教學組   □（2）註冊組    □（3）設備組    □（4）資訊組 
□（5）訓育組   □（6）生教組    □（7）衛生組    □（8）體育組 
□（9）事務組   □（10）出納組   □（11）文書組   □（12）輔導組 
□（13）資料組   □（14）特教組               
 
三、您認為現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及運作有那些缺失？(可複選) 

□（1）行政人員專業訓練不足。         
□（2）行政人員編制不足。 
□（3）行政工作權責未能相符。 
□（4）教師兼任行政工作 (如人事、會計、出納) 與專長不符。 
□（5）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不高。 
□（6）行政人員流動率偏高。 
□（7）行政人員缺乏升遷管道。 
□（8）行政未能充份支援教學。 
□（9）各組行政工作分工不夠明確。 
□（10）行政人員未能彼此合作支援。 
□（11）行政業務間未能充份整合。 
□（12）行政運作過於僵化。 
□（13）各組行政工作勞役不均 
□（14）行政效率不彰。 
□（15）行政組織結構缺乏彈性。    
□（16）其他(請說明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

四、您認為現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應有那些改進的途徑或配套措施？(可複

選) 

□（1）加強行政人員的專業養成訓練。 

□（2）辦理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行政專業訓練。 

□（3）擴大專任行政人員編製。 

□（4）建立行政人員專業證照制度。 

□（5）學生人數1000人以上之學校增設副校長。 

□（6）學校視學校實際需要，聯合其他學校採共聘教師與巡迴教師。 

□（7）學校之人事、主計人員可採共聘方式。 

□（8）採勞務(如環境清潔、電腦維護、資料建檔… … 等)外包制。 
□（9）充份應用家長與教師的人力資源。 

□（10）明定學校為首長制。 

□（11）行政人員採輪調制度。 

□（12）簡化行政工作 (如設立單一窗口服務)。 

□（13）建立學校學習型組織。 

□（14）成立學校工作團隊的建立。    

□（15）訂定完善的行政人員獎懲與考核制度。 

□（16）人事、會計法令的鬆綁。 

□（17）調整現行組織結構。 

□（18）學校教職員採總量管制，由學校視需要自行調配其人力。 

□（19）其他(請說明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~ ~  請翻面繼續填答，謝謝！ ~ ~ 

 

 



五、針對現行國民小學的行政組織架構，您較贊成以下方案中的那一項方案？(單

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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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 甲       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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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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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 
維持現行法令規定的學校行政組織架構，不做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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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
型 乙       案 
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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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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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 
針對現狀做小幅度調整。 
【說明】： 
（1）各處室及各組的調整分列說明如下： 
?教務處名稱不變，其下分設三組： 
?  教學組：主要負責教學與課務事務。 
?  學籍課務組：主要負責學生學藉及輔導資料管理；學 

生轉入學業務。 
?  研究組：主要負責教材教法的研究與發展、在職進 

修。 
?訓導處改為「學生事務處」，其下分設衛生、體育、生活教育三組，職
掌不變。 

?總務處名稱不變，其下分設文書、出納、事務三組，其中事務組含原
教務處之設備組業務，其餘職掌不變。 

?「輔導室」改為「學生輔導中心」，其下不設組，只設「社工師」或「心
理衛生師」，負責學生的心理諮商與輔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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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
型 丙       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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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 
針對現狀做大幅度調整。 
【說明】： 
（1）只分設「行政事務處」與「教導事務處」，再依業務性質在兩處室
之下設立各組；輔導室改為「學生輔導中心」，下設「社工師」或「心
理衛生師」，負責學生的心理諮商與輔導。分列說明如下： 

?行政事務處之下分設四組： 
?  文書組：維持原職掌。 
?  出納組：維持原職掌。 
?  事務組：除原職掌外，原教務處設備組之業務亦歸併至事務組。 
?  衛生保健組：主要負責學生的衛生與保健業務。 
?教學處之下分設六組： 
?  學籍課務組：含教學組、註冊組，並歸併原輔導室資料組之業務。 
?  研究組：負責教材教法的研究與發展。 
?  資訊組：負責學校資訊系統與教育的發展、運作與維護。 
?  體育組：維持原職掌。 
?  生活教育組：含生活教育與訓育組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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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 
行政組織中設置教導事務、學生事務、行政事務、學生輔導中心等處室，
各處室下各組不明訂，學校只採取教職員額總量管制。 
【說明】：學校行政組織設置教導事務、學生事務、行政事務、學生輔導
中心等處室，至於各處室之下設立的組別不加以明文規定，只採取總量
管制，由學校視實際需要，經校務會議通過，設置各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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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六、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再造」調查問卷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 基本資料：(請在適當的方格中打”ˇ”) 

(一) 個人基本資料 
1. 基本資料內容以填答者目前的情況為準。 
2. 本資料絕不記名，請安心填答。 

一、 性    別：  □ （1）男    □ （2）女 

二、 教育程度：  □ （1）專科  □ （2）大學  □ 3.研究所(含四十學分班) 

三、 職    務：  □ （1）校長  □（2）教師兼行政人員 

                 □ （3）導師  □（4）科任教師 

四、 學校地區：  □ （1）院轄市 □ （2）省轄市 □（3）縣轄市或鎮 □（4）鄉 

五、 學校規模：  □（1）12班以下  □（2）13-24班  □（3）25班以上 

 

敬愛的教育人員： 
您好為了提升學校教育的績效與品質，因應社會變遷與時代的潮流，促進

學校行政組織彈性化，以符合學校發展的需求，本校接受行政院國家科學

委員會委託，刻正進行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再造之研究」，以了解國民

小學行政組織再造的可行性與具體作法。 
   您的意見至為寶貴，懇請撥冗填答本問卷，本研究結果將提供教育行政
單位作為教育決策之參考。謝謝您的合作。敬祝 
教祺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主持人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清山 敬啟 

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 

 

國民小學用 



【填答說明】 

1. 本問卷共有五題，題目之題末有「可複選」字樣為複選題；題末有「單選」
字樣為單選題。請在最適當的選項前的□打”ˇ”。 
2. 請每題都填答，如有其他意見，請在每題的「其他」欄中簡要敘述。 

一、依現行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，國民小學之規模分為12班以下、13至

24班、25班以上，依其規模不同各有不同教職員員額編製，您認為目前是

否有調整需要？(單選) 

□（1）維持現狀，不需調整 
□（2）應加以調整，應調整為： 
     □ ? 12班以下 ?13-24班 ?25-48班 ?49-72班? 73班以上 
     □ ? 24班以下 ?25-48班 ?49-72班 ?73班以上 
     □ ? 12班以下 ?13-36班 ?37-72班 ?73班以上 
     □ 其他(請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二、您認為現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中，下列那些職務應由教師兼任？(可複

選) 

    □（1）教學組   □（2）註冊組    □（3）設備組    □（4）資訊組 
□（5）訓育組   □（6）生教組    □（7）衛生組    □（8）體育組 
□（9）事務組   □（10）出納組   □（11）文書組   □（12）輔導組 
□（13）資料組   □（14）特教組               
 
三、您認為現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及運作有那些缺失？(可複選) 
□（1）行政人員專業訓練不足。         
□（2）行政人員編制不足。 
□（3）行政工作權責未能相符。 
□（4）教師兼任行政工作 (如人事、會計、出納) 與專長不符。 
□（5）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不高。 
□（6）行政人員流動率偏高。 
□（7）行政人員缺乏升遷管道。 
□（8）行政未能充份支援教學。 
□（9）各組行政工作分工不夠明確。 
□（10）行政人員未能彼此合作支援。 
□（11）行政業務間未能充份整合。 
□（12）行政運作過於僵化。 
□（13）各組行政工作勞役不均 
□（14）行政效率不彰。 
□（15）行政組織結構缺乏彈性。    
□（16）其他(請說明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四、您認為現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應有那些改進的途徑或配套措施？(可複



選) 

□（1）加強行政人員的專業養成訓練。 

□（2）辦理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行政專業訓練。 

□（3）擴大專任行政人員編製。 

□（4）建立行政人員專業證照制度。 

□（5）學生人數1000人以上之學校增設副校長。 

□（6）學校視學校實際需要，聯合其他學校採共聘教師與巡迴教師。 

□（7）學校之人事、主計人員可採共聘方式。 

□（8）採勞務(如環境清潔、電腦維護、資料建檔… … 等)外包制。 
□（9）充份應用家長與教師的人力資源。 

□（10）明定學校為首長制。 

□（11）行政人員採輪調制度。 

□（12）簡化行政工作 (如設立單一窗口服務)。 

□（13）建立學校學習型組織。 

□（14）成立學校工作團隊的建立。    

□（15）訂定完善的行政人員獎懲與考核制度。 

□（16）人事、會計法令的鬆綁。 

□（17）調整現行組織結構。 

□（18）學校教職員採總量管制，由學校視需要自行調配其人力。 

□（19）其他(請說明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~ ~  請翻面繼續填答，謝謝！ ~ ~ 

 

 



五、針對現行國民小學的行政組織架構，您較贊成以下方案中的那一項方案？(單

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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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 
維持現行法令規定的學校行政組織架構，不做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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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
型 乙       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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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 
針對現狀做小幅度調整。 
【說明】： 
（1）各處室及各組的調整分列說明如下： 
?教務處名稱不變，其下分設三組： 
?  教學組：主要負責教學與課務事務。 
?  學籍課務組：主要負責學生學藉及輔導資料管理；學 

生轉入學業務。 
?  研究組：主要負責教材教法的研究與發展、在職進 

修。 
?訓導處改為「學生事務處」，其下分設衛生、體育、生活教育三組，職
掌不變。 

?總務處名稱不變，其下分設文書、出納、事務三組，其中事務組含原
教務處之設備組業務，其餘職掌不變。 

?「輔導室」改為「學生輔導中心」，其下不設組，只設「社工師」或「心
理衛生師」，負責學生的心理諮商與輔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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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 
針對現狀做大幅度調整。 
【說明】： 
（1）只分設「行政事務處」與「教導事務處」，再依業務性質在兩處室
之下設立各組；輔導室改為「學生輔導中心」，下設「社工師」或「心
理衛生師」，負責學生的心理諮商與輔導。分列說明如下： 

?行政事務處之下分設四組： 
?  文書組：維持原職掌。 
?  出納組：維持原職掌。 
?  事務組：除原職掌外，原教務處設備組之業務亦歸併至事務組。 
?  衛生保健組：主要負責學生的衛生與保健業務。 
?教學處之下分設六組： 
?  學籍課務組：含教學組、註冊組，並歸併原輔導室資料組之業務。 
?  研究組：負責教材教法的研究與發展。 
?  資訊組：負責學校資訊系統與教育的發展、運作與維護。 
?  體育組：維持原職掌。 
?  生活教育組：含生活教育與訓育組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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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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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 
行政組織中設置教導事務、學生事務、行政事務、學生輔導中心等處室，
各處室下各組不明訂，學校只採取教職員額總量管制。 
【說明】：學校行政組織設置教導事務、學生事務、行政事務、學生輔導
中心等處室，至於各處室之下設立的組別不加以明文規定，只採取總量
管制，由學校視實際需要，經校務會議通過，設置各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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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七、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再造」調查問卷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 基本資料：(請在適當的方格中打”ˇ”) 

1. 性別：  □ （1）男         □ （2）女 

2. 年齡：  □ （1）30歲以下  □ （2）31-40歲   □（3）41-50歲 

           □ （4）51歲以上 

3. 學歷：  □ （1）專科   □（2）大學  □（3）研究所  □（4）其他      

4. 服務機關：  □（1）教育部           □ （2）直轄市政府教育局 

   □（3）省轄市政府教育局 □（4）縣轄市政府教育局 

5. 目前職等：  □（1）簡任             □ （2）薦任 

 □（3）委任             □ （4）其他              

敬愛的教育人員： 
您好為了提升學校教育的績效與品質，因應社會變遷與時代的潮流，促進學

校行政組織彈性化，以符合學校發展的需求，本校接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

會委託，刻正進行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再造之研究」，以了解國民小學

行政組織再造的可行性與具體作法。 
   您的意見至為寶貴，懇請撥冗填答本問卷，本研究結果將提供教育行政
單位作為教育決策之參考。謝謝您的合作。敬祝 
教祺！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主持人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清山 敬啟 

   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 

 

教育行政機關用 



【填答說明】 

1. 本問卷共有五題，題目之題末有「可複選」字樣為複選題；題末有「單選」
字樣為單選題。請在最適當的選項前的□打”ˇ”。 
2. 請每題都填答，如有其他意見，請在每題的「其他」欄中簡要敘述。 

一、依現行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之規定，國民小學之規模分為12班以下、13至

24班、25班以上，依其規模不同各有不同教職員員額編製，您認為目前是

否有調整需要？(單選) 

□（1）維持現狀，不需調整 
□（2）應加以調整，應調整為： 
     □ ? 12班以下 ?13-24班 ?25-48班 ?49-72班? 73班以上 
     □ ? 24班以下 ?25-48班 ?49-72班 ?73班以上 
     □ ? 12班以下 ?13-36班 ?37-72班 ?73班以上 
     □ 其他(請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二、您認為現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中，下列那些職務應由教師兼任？(可複

選) 

    □（1）教學組   □（2）註冊組    □（3）設備組    □（4）資訊組 
□（5）訓育組   □（6）生教組    □（7）衛生組    □（8）體育組 
□（9）事務組   □（10）出納組   □（11）文書組   □（12）輔導組 
□（13）資料組   □（14）特教組               
 
三、您認為現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及運作有那些缺失？(可複選) 

□（1）行政人員專業訓練不足。         
□（2）行政人員編制不足。 
□（3）行政工作權責未能相符。 
□（4）教師兼任行政工作 (如人事、會計、出納) 與專長不符。 
□（5）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不高。 
□（6）行政人員流動率偏高。 
□（7）行政人員缺乏升遷管道。 
□（8）行政未能充份支援教學。 
□（9）各組行政工作分工不夠明確。 
□（10）行政人員未能彼此合作支援。 
□（11）行政業務間未能充份整合。 
□（12）行政運作過於僵化。 
□（13）各組行政工作勞役不均 
□（14）行政效率不彰。 
□（15）行政組織結構缺乏彈性。    
□（16）其他(請說明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

四、您認為現行國民小學學校行政組織應有那些改進的途徑或配套措施？(可複

選) 

□（1）加強行政人員的專業養成訓練。 

□（2）辦理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行政專業訓練。 

□（3）擴大專任行政人員編製。 

□（4）建立行政人員專業證照制度。 

□（5）學生人數1000人以上之學校增設副校長。 

□（6）學校視學校實際需要，聯合其他學校採共聘教師與巡迴教師。 

□（7）學校之人事、主計人員可採共聘方式。 

□（8）採勞務(如環境清潔、電腦維護、資料建檔… … 等)外包制。 
□（9）充份應用家長與教師的人力資源。 

□（10）明定學校為首長制。 

□（11）行政人員採輪調制度。 

□（12）簡化行政工作 (如設立單一窗口服務)。 

□（13）建立學校學習型組織。 

□（14）成立學校工作團隊的建立。    

□（15）訂定完善的行政人員獎懲與考核制度。 

□（16）人事、會計法令的鬆綁。 

□（17）調整現行組織結構。 

□（18）學校教職員採總量管制，由學校視需要自行調配其人力。 

□（19）其他(請說明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~ ~  請翻面繼續填答，謝謝！ ~ ~ 

 

 



五、針對現行國民小學的行政組織架構，您較贊成以下方案中的那一項方案？(單

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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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 
維持現行法令規定的學校行政組織架構，不做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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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
型 乙       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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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 
針對現狀做小幅度調整。 
【說明】： 
（1）各處室及各組的調整分列說明如下： 
?教務處名稱不變，其下分設三組： 
?  教學組：主要負責教學與課務事務。 
?  學籍課務組：主要負責學生學藉及輔導資料管理；學 

生轉入學業務。 
?  研究組：主要負責教材教法的研究與發展、在職進 

修。 
?訓導處改為「學生事務處」，其下分設衛生、體育、生活教育三組，職
掌不變。 

?總務處名稱不變，其下分設文書、出納、事務三組，其中事務組含原
教務處之設備組業務，其餘職掌不變。 

?「輔導室」改為「學生輔導中心」，其下不設組，只設「社工師」或「心
理衛生師」，負責學生的心理諮商與輔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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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
型 丙       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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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 
針對現狀做大幅度調整。 
【說明】： 
（1）只分設「行政事務處」與「教導事務處」，再依業務性質在兩處室
之下設立各組；輔導室改為「學生輔導中心」，下設「社工師」或「心
理衛生師」，負責學生的心理諮商與輔導。分列說明如下： 

?行政事務處之下分設四組： 
?  文書組：維持原職掌。 
?  出納組：維持原職掌。 
?  事務組：除原職掌外，原教務處設備組之業務亦歸併至事務組。 
?  衛生保健組：主要負責學生的衛生與保健業務。 
?教學處之下分設六組： 
?  學籍課務組：含教學組、註冊組，並歸併原輔導室資料組之業務。 
?  研究組：負責教材教法的研究與發展。 
?  資訊組：負責學校資訊系統與教育的發展、運作與維護。 
?  體育組：維持原職掌。 
?  生活教育組：含生活教育與訓育組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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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明 
行政組織中設置教導事務、學生事務、行政事務、學生輔導中心等處室，
各處室下各組不明訂，學校只採取教職員額總量管制。 
【說明】：學校行政組織設置教導事務、學生事務、行政事務、學生輔導
中心等處室，至於各處室之下設立的組別不加以明文規定，只採取總量
管制，由學校視實際需要，經校務會議通過，設置各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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